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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构简介及相关资质证明材料



























二、声明






















三、相关案例及业绩证明材料






















四、人员配置名单






















五、工作方案（含报价单）






















六、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单位名称：	（参选人全称）                     
单位性质： 	                                   
地    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参选人全称） 	的法定代表人 。

特此证明。



参选人（盖公章）： （参选人全称）  

                日	期：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七、经办人授权委托书


致：  （比选人名称）      
   （姓名）     系    （参选人全称）    的公司员工，现授权其为我公司代理人，以本公司的名义参加  （项目名称）   的比选活动。代理人在比选活动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均为代表本公司的行为，与本人的行为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公司将承担代理人行为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代理人：（签字）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参选人：	（盖章）
授权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八、比选函及承诺书


致： 	（比选人名称）	
年   月   日贵单位发布的成都同捷汽车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资产处置辅拍机构比选公告，我方有意参选该项目，并承诺如下：
1.我方已详细阅读和审查了全部比选文件，包括修改文件（如有）以及全部参考资料和有关附件，对比选文件的条款和内容没有异议并接受。
2.我方根据本项目的实际，仔细研究了比选文件的比选规则、咨询服务需完成的内容和所有其他相关的内容。
3.我方承诺将积极完成资产处置辅拍工作，并遵循上述比选文件的要求，完成所有辅拍须完成的内容，提出资产处置专业性建议，若在工作中存在不当行为或工作不敬业，清算组或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有权予以更换。
4.我方同意在比选截止日期后，在比选有效期内撤回比选或我方在收到中选通知书后，由于自身原因未能在约定的时间内与比选人进行合同谈判，我方中选资格将被取消。
5.辅拍费用由拍卖成交后的买受人支付，不向清算组和债务人收取任何费用，若资产未能成交或以抵债方式成交的，我方不因前期工作向清算组和债务人收取费用。
6.我方将按比选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并对提交的材料中的所有陈述和申明以及承诺的真实、合法、完整性负责。若比选人发现我方提交的资料中有与事实不符的情况，有权拒绝接受我方参选。




[bookmark: _GoBack]               参选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
	日 期：
九、保密承诺书

成都同捷汽车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
保密承诺书

根据成都同捷汽车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以下简称 “成都同捷项目”）清算组规章制度、尽职敬业要求及相关法律规定，为保证成都同捷项目的合法顺利进行，保护清算组、合作方及项目参与人员的合法利益，本公司作为本案资产处置辅拍的比选机构，了解有关保密的法规制度、知悉应当承担的保密义务和法律责任，庄重承诺：
1.认真遵守有关保密的法律、法规、规章、成都同捷项目清算组团队的保密制度，履行保密义务，不向任何第三方泄露。
2.对获取、接触、知悉到的成都同捷项目所涉的所有资料、信息，负有保密责任，不向外界和任何第三方披露。
3.如因工作需要或其他原因不再参与本项目，在离开前30天内，将本公司所有与成都同捷项目相关的全部信息、数据及资料，如数移交给清算组指定的接受人员。
4.保密期限为今日起至成都同捷项目结束后2年或清算组明确要求的保密期限止。
5.若违反上述条款，本公司愿承担相关责任。
    

                 
                     公司（签章）： 
经办人（签字、捺印）：
年    月    日
